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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  道  通  告 
 

南沙航道通告〔2021〕15号 

 

各有关单位、船舶： 

南北台水道航标的调整已完成并即将启用，现将有关事宜

通告如下： 

一、航标设置情况 

（一）设标地点：南北台水道大角咀至大沙尾河段。 

（二）航标调整情况。为进一步优化航道通航环境，南北

台水道 6 座航标调整为 HF2.4 浮标，浮标具体配布参数如下： 

航标

编号 

航标 

类别 

标志结构 

规格 

概位（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） 
灯质 

N E 

1 
海标 

左侧标 

HF2.4-D2 钢质

浮标，红色柱
形，罐形顶标 

22°45′58.9″ 113°37′01.7″ 红色单闪 4 秒 

2 
海标 

右侧标 

HF2.4-D2 钢质

浮标，绿色柱
形，锥形顶标 

22°46′14.8″ 113°37′13.7″ 绿色单闪 4 秒 

3 
海标 

右侧标 

HF2.4-D2 钢质

浮标，绿色柱

形，锥形顶标 

22°46′56.0″ 113°36′42.3″ 绿色单闪 4 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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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海标 

左侧标 

HF2.4-D2 钢质

浮标，红色柱
形，罐形顶标 

22°47′46.5″ 113°35′52.0″ 红色单闪 4 秒 

5 
海标 

右侧标 

HF2.4-D2 钢质
浮标，绿色柱

形，锥形顶标 

22°47′50.6″ 113°35′59.8″ 绿色单闪 4 秒 

6 
海标 

左侧标 

HF2.4-D2 钢质

浮标，红色柱
形，罐形顶标 

22°48′12.1″ 113°35′32.1″ 红色单闪 4 秒 

二、航标启用时间：2021 年 6月 21 日 

上述各项，请各单位船舶、排筏知照，以策安全。 

特此通告。 

 

 

 

    广东省南沙航道事务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月 18日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  

 抄送：广东省航道事务中心，广东海事局，广州市交通运输局，广 

       州海事局，南沙海事处，番禺海事处，广州市港务局，南沙 

       区渔政大队，海军司令部航海保证部，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， 

       南沙航标与测绘所。 

 

 广东省南沙航道事务中心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18日印发  

 


